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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法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29】【字号：大 中 小】 

 

中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早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形下，以2896票赞成、2票弃权，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草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并公布后，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闭幕会议上说，《反分裂国家法》将中央关於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

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体现了大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主张，同

时表明了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

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吴邦国又说，这部重要法律的颁布实施，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和遏

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

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不是「战争法」，也不是针对台

湾人民，而是要遏止台独势力。  

  温家宝回应台湾记者提问时说，这部法律是要加强和推进两岸关系及和平统一，不是针对台湾

人民，也不是一部战争法。它明确规定，要推进两岸人员交往，鼓励和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和三通，

推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交流。他强调，只有遏制和反对台独势力，台海才有和平的局势，这

才有利台商到大陆投资，也有利於外国到大陆投资。  

  针对《反分裂国家法》，台湾总统陈水扁上周说：“如果海峡的对岸，不计任何后果，执意通

过《反分裂国家法》，2300万的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沉默以对。阿扁要号召百万人民站出来！不分男

女老幼、不分党派立场、不分职业行业，全民总动员，全家总动员，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捍卫

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意志与决心。”  

  民进党计划在3月26日，组织50万台湾人游行抗议反分裂法。  

  美国国务卿赖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已跟台湾海峡两岸说过，采取单方面措施提

升两岸紧张形势是没有帮助的。  

  她表明，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很明显是在提升紧张，而提升紧张是不必要的事，也不是好

事。”  

  她表示，长久以来美国采取“一个中国”政策，关键在于，两岸任何一方都不应尝试采取单方

面行动去改变现状。  

  据明报网报道，赖斯即将前往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访问，预计20日抵达北京。  

  反分裂法草案于8日出台，经过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讨论和审议后，现已形成《反

分裂国家法》草案表决稿。反分裂法经讨论后已作出修改，修改后的草案共十条。  

  据新华网报道，《反分裂国家法》的条文如下:  

·今夜，老大陆无语 

·别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 

·林达：在台湾看选举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 

·台海危机暂时化解 

·祝福台湾人民 祝福中华民族 

·马英九课题：从“好人”到“... 

·中国不适合民主直选吗？ 

·国民党八年沉浮录 

·人口、猪口与官口 

·最近亚洲的多场选举好得让人吃惊 

·阮思余：以最大力量捍卫台湾...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 

·“高票当选” 并不意味着“... 

·北京“低价公交”的不可持续性 

·周天勇：行政体制改革应有“... 

·不妨实行官邸制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课题/项目招

标启事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方法培训班

报名通知 

·民政部2008年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中国非营利评论》约稿函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学术研讨

会征文通知 

·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结果公布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青年实践者发展

项目实习生招募通知 



  第一条 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

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

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三条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第四条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第五条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

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国家和平统一後，台湾可以实行不同於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  

  第六条 国家采取下列措施，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  

（一）鼓励和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增进了解，增强互信﹔  

（二）鼓励和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密切两岸经济关系，互利互惠﹔  

（三）鼓励和推动两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四）鼓励和推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五）鼓励和推动有利於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其他活动。国家依法保护台

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  

  第七条 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

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就下列事项进行协商和谈判：  

（一）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二）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  

（三）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  

（四）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  

（五）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  

（六）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  

  第八条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

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

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九条 依照本法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并组织实施时，国家尽最大可能保护台湾

平民和在台湾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正当权益，减少损失﹔同时，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

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权利和利益。  

  第十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05-3-14   本站发布时间：20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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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十大改革新闻评选揭晓 

·民政部关于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纪念活动的通知 

·2007十大改革新闻、十大改革探索网

络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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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游行不代表民意 许文龙凸现台湾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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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反对美国会歪曲反分裂法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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